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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常州百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江苏瓯堡纺织染整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江苏瓯堡纺

织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的 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行核查。此次核

查目的包括：

1）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盘查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

可信，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2）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监测计划是否完整，是否满足《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关于活动水平数据监测的要求；

3）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受核查方 2020年度在企业法人边界内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即江苏省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城东工业园区生产经营场所内的《核算指南》要求核算和报告的化石

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经审

核确认江苏瓯堡纺织染整有限公司在江苏省辖区只有一个现场即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

区湖塘镇城东工业园区企业本部，并且无江苏省外排放源。

1.3 核查准则

本次核查工作的准则为相关《核算指南》，以及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以及计量设

施所适用的国家及江苏省地方法规及标准。具体包括：

1.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2020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2020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主席令第十五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 453号）

1.3.2 技术标准

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2）《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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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GB/T 15587-2008）

4）《能量系统分析技术导则》（GB/T 14909-2005）

5）《供热计量技术规程》（JGJ 173-2009）

6）《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7）《用能设备能量测试导则》（GB/T 6422-2009）

8）《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32150-2015）

9）《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5部分》（GB/T 32151.5-2015）

1.3.3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核查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0〕

196号）

2）《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3）《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改办气候[2013]2526号、[2014]2920

号、[2015]1722号）

4）《IPCC：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5）《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11年）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常州百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

查组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黄明月 核查组组长 项目分工、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报告编写

2 冯小倩 核查组组员 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报告编写

3 顾柳泉 技术复核人 技术评审

2.2 文件评审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核查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0〕

196号）和《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核查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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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1）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及相关文件资料；

2）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识别出以下要点需特别关注如：企业边界，排放设施的数量与位

置的准确性、完整性，排放源和气体种类，进出企业边界的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排放种类、

数量及有关数据的收集、处理、计算等。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1年 4月 15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的流程主要包括首

次会议、收集和查看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排放单位进行访

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个子步骤。

现场核查访谈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如表 2-2所示：

表 2-2 现场核查访谈对象及内容

时间 对象/职务 部门 访谈内容及目的

2021年
4月 15日

郑金珠 总经办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工艺和产品情况等；

-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管理职

责设置；

-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文档的管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的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及补充数据来源及数据流过程；

-现场观察排放设施；

-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

-计算凭证及票据的管理。

孙建涛 设备保障部

袁国良 环保能源部

明道树 生产管理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的发现，核查组组织编写了核查报告，并于 2021年 4月 16

日提交给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小组进行技术复核，技术复核人员根据常州百通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作程序执行，核查组根据技术复核小组的意见，对核查报告进行了修改，

修改完毕后，由技术复核小组再次对核查报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进行检查，确保无误。

3 核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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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厂区平面图、工艺流程图等相关信息，并

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了受核查方名称、单位性质、所属行业领域、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等基本信息，具体见下表 3-1。

表 3-1 江苏瓯堡纺织染整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表

企业名称
江苏瓯堡纺织染整有限公

司
开业（成立）时间 2002年 10月 30日

组织机构代码 / 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274132888XF

隶属关系 / 登记注册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171 是否碳交易企业 否

主行业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行业 联系人固定电话 /

法定代表人 谢伯清 直报工作联系人 郑金珠

法定代表人手机号码 联系人手机号码 13775610105

法定代表人邮箱 / 联系人邮箱 zhengjz0207@jspinytex.cn

单位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城东工业园区

经营地址信息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城东工业园区

3.1.2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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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组织管理结构图

受核查方环保能源部为能源统计的责任部门，负责能耗数据的分析、整理归档、保存；

安环部负责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碳排放数据的上报工作。

3.1.3 受核查方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为棉纺织服装面料，生产工艺主要为三大部分:染纱、织造、后整理。

染纱又分为简子纱染色和经轴染色两种:

简子纱染色:原纱--松简--染色--脱水--烘干--倒简--整经--浆纱--穿综--织造--坯检--烧毛

--退浆--丝光--定型--预缩--成检

经轴染色:原纱--松式整经--染色--脱水--浆纱--穿综(插筘)--织造--坯检--烧毛--退浆--丝

光--定型--预缩--成检

主要耗能设备表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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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受核查方产品产量信息

核查组查阅受核查方《工业产值与产品产量》，受核查方产品、产值情况见表 3-3。

表 3-2 2020年度主营产品产量及产值统计表

主营产品 服装面料

产量（万 m） 1690.3

产值（万元） 40252

经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数据及相关文件所描述的企业基本情况信息与实际情况

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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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核算边界的符合性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组确认受

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制的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

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经现场参访确认，受核查方企业边界内仅有江苏省常州

市武进区湖塘镇城东工业园区 1处生产场所。因此，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描述的核算边

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 排放源和气体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阅资料、生产现场查勘，以及与受核查方访谈，核查组确认在

以上核算边界内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于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具体见表 3-4。

表 3-3 受核查方排放概况表

排放类型 排放源 气体种类 排放设施

化石燃料燃烧
定型机、烧毛机等

用天然气设备
CO2 全部用天然气设施

净购入电力 电力 CO2 全部用电设施

净购入热力 热力 CO2 全部用热设施

备注：排放设施详细情况见附件《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经过以上内容核查，核查组确认受审核方提供的最终排放报告中识别出的排放源和气

体种类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的核算方法的选择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不存在任何偏移。

受核查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下式计算：

热电燃烧 ___ 222 COCOCOGHG EEEE  （1）

式中，

GHGE ——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吨）；

燃烧_2COE —— 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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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_2COE —— 使用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热_2COE —— 使用净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3.3.1 化石燃烧产生的排放

燃料燃烧 CO2 排放量主要基于分品种的化石燃料燃烧量、单位燃料的含碳量和碳氧

化率计算得到，公式如下：

（2）

式中，

燃烧_2COE —— 为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

i —— 为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 ——为化石燃料品种 i 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以吨

为单位，对气体燃料以万 Nm3 为单位；

CCi——为化石燃料 i 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吨碳/吨燃料为单位，对气

体燃料以吨碳/万 Nm3 为单位；

OFi——为化石燃料 i 的碳氧化率，取值范围为 0～1。

3.3.2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

对于净购入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用净购入电量乘以该区域电网平均供电排放

因子得出，按公式（8）计算。

电电电 EFADECO _2
（3）

式中，

电_2COE ——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AD 电 —— 企业的净购入使用的电量（兆瓦时）；

EF 电 ——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兆瓦时）。

3.3.3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

对于净购入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用净购入使用的热量乘以热力供应的排放因

子得出，按公式（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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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热 EFADECO _2
（4）

式中，

热_2COE ——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AD 热 —— 企业的净购入使用的热量（百万千焦）；

EF 热 —— 热力供应的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根据章节 3.2中对于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及排放源和气体种类的核查，核查组查阅了相

关统计报表、财务凭证、原始抄表记录等，对受核查方相关活动数据及来源进行核查，核

查结果说明如下：

3.4.1.2 废水厌氧处理排放

活动水平数据 1：天然气消费量

表 3-4 对天然气消费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天然气

单位 万 Nm3

确认数值 92.3539

数据来源 2020年度天然气消费数据来源于环保能源部提供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监测设备 天然气表

监测方法 天然气公司抄表记录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按月、年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校验 天然气表由天然气公司校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校核
1）排放报告中数据来源于环保能源部提供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2）天然气消费量数据与用天然气汇总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力数据真实、可靠、准确，且符合《核

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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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经核查确认的 2020年天然气消费总量（单位：万 Nm3 ）

1月 4.8378

2月 5.6643

3月 8.9722

4月 8.9395

5月 7.9575

6月 10.0841

7月 8.3151

8月 4.2120

9月 4.6864

10月 5.3845

11月 8.3866

12月 14.9139

合计 92.3539

3.4.1.2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

活动水平数据 2：净购入电力

表 3-6 对净购入电力的核查

数据名称 电力

单位 MWh

确认数值 16466.88

数据来源 2020年度净购入电力数据来源于环保能源部提供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监测设备 电能表

监测方法 供电局抄表记录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按月、年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校验 电表由供电局校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校核
1）排放报告中数据来源于环保能源部提供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2）电力消费量数据与用电汇总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力数据真实、可靠、准确，且符合《核

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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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经核查确认的 2020年度净购入电力（单位：万 kWh）

1月 184.696

2月 108.944

3月 61.248

4月 182.352

5月 128.920

6月 152.704

7月 186.312

8月 144.176

9月 118.272

10月 128.712

11月 122.576

12月 127.776

合计 1646.688

3.4.1.2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

活动水平数据 5：净购入热力

表 3-8 对净购入热力的核查

数据名称 热力

单位 GJ

确认数值 161355.52

数据来源 2020年度净购入热力数据来源于环保能源部提供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监测设备 蒸汽流量计

监测方法 供热抄表记录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按月、年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校验 电表由供热公司校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校核
1）排放报告中数据来源于环保能源部提供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2）热力消费量数据与用热力汇总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热力数据真实、可靠、准确，且符合《核

算指南》要求。



13

表 3-9 经核查确认的 2020年度净购入热力（单位：GJ）

1月 10963.84

2月 8015.68

3月 21048.56

4月 14595.76

5月 15273.6

6月 15235.12

7月 11549.92

8月 9492.72

9月 11245.04

10月 14210.96

11月 13583.44

12月 16140.88

合计 161355.52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天然气排放因子数据核查

（1）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数据名称 天然气低位发热值

数值 389.31
单位 GJ/万 Nm3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监测方法 核对《指南》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如果缺失见《数据缺失处理程序》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经受核查企业修正，核查组确认终版排放报告中天然气低位发热

量填报准确。

（2）天然气单位热直含碳量

数据名称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0.0153
单位 tC/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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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监测方法 核对《指南》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如果缺失见《数据缺失处理程序》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核查组经核查发现初始排放报告中未填报该项数据，详见不符合

1。经受核查企业修正，核查组确认终版排放报告中天然气低位发

热量填报准确

（3）天然气含碳量

数据名称 天然气含碳量

数值 5.956443
单位 tC/万 Nm3

数据来源 天然气含碳量＝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

监测方法 不涉及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如果缺失见《数据缺失处理程序》

交叉核对

天然气低位发热值及单位热值含碳量详见核查过程（2）和核查过

程（3），核查确认的天然气含碳量如下：

天然气含碳量＝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

＝5.956443tC/万 Nm3

核查结论

核查组经核查发现初始排放报告中未填报该数据，详见不符合 1。
经受核查企业修正，核查组确认受核查企业提交的终版排放报告

中天然气含碳量填报准确

（4）天然气的碳氧化率

数据名称 天然气的碳氧化率

数值 99
单位 %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监测方法 不涉及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不涉及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依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规定，目前企业采用缺省值。核查组查阅了相关资料，

确认该数据准确、合理，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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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 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核查

表 3-10 对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参数 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值 0.7035

单位 tCO2/MWh

数据源
《2011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华东电网 2012年
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电力排放因子的取值准确。

3.4.2.3 热力排放因子数据核查

表 3-11 对热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参数 热力排放因子

数据值 0.11

单位 tCO2/GJ

数据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第 17页给

出的取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热力排放因子的取值准确。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审阅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对受核查方所提供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通过

重复计算、公式验证等方式，确认排放量计算公式和结果正确。

3.4.3.1 天然气燃烧产生的排放量

表 3-12 2020年度天然气燃烧产生的排放量

类别 排放源
核查确认排

放量(tCO2)

确认的化

石燃料消

耗量（

万 Nm³）

确认的低位

发热值（GJ/
万 Nm3）

确认的单

位热值含

碳量

（tC/GJ）

确认的碳

氧化率

（%）

燃料

燃烧

天然气燃

烧
1996.87 92.3539 389.31 0.0153 99

3.4.3.2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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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2020年度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电力消耗量 排放因子 净外购电力产生排放量

A B C=A*B

MWh tCO2/MWh tCO2

16466.88 0.7035 11584.45

3.4.3.3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表 3-14 2020年度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热力消耗量 排放因子 净外购热力产生排放量

A B C=A*B

GJ tCO2/GJ tCO2

161355.52 0.11 17749.11

3.4.3.4 排放量汇总

表 3-15 2020年度排放量汇总表

排放总量（tCO2e） 31330.43

其中：

天然气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当量（tCO2e） 1996.87

净购入电力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11584.45

净购入热力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17749.11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为棉纺织面料生产企业，根据《关于做好 2018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

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号）中补充数据表模板的要求，受核

查方的主营产品为棉纺织面料。经查阅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受核查

方的产品不在需要填报补充数据的产品范围内，不需要填报补充数据表。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核查组确认：

1）受核查方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2）受核查方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台账记录与实际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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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核查方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4）受核查方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4 核查结论

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核查组对受核查方 2020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

受核查方的排放报告核算方法与《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相符合。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一致。具体声明如下：

表 4-1 2020年度排放量汇总表

排放总量（tCO2e） 31330.43

其中：

天然气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当量（tCO2e） 1996.87

净购入电力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11584.45

净购入热力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17749.11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一致。具体声

明如下：

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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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1）受核查方应加强对《核算指南》的学习，按照《核算指南》要求填报排放报告；

（2）受核查方应建立和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等；

（3）受核查方应加强主要耗能设备的管理，节能减排。



20

附件 2：支持性文件

1 营业执照

2 公司简介

3 组织机构图

4 能源管理制度

5 厂区平面布置图

6 主要耗能设备一览表

7 计量器具台账

8 计量仪表校验和检定报告

9 2020年历月电费明细

10 2020年历月蒸汽费明细

11 2020年历月天然气费明细

12 2020年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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